起草说明
 
厅领导：
按照《辽宁省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实施意见》（辽财会〔2022〕127号），安振晔等61位学员已于2023年5月至2025年8月圆满完成辽宁省第三期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全部培训项目，经考核合格，准予毕业。现拟按正文内容就颁发“辽宁省高端会计人才毕业证书”进行通知。
 
 
 
会计处
2025年8月11日
 
 
拟稿人：孙 晶                   核稿人：张颖
 
 
 
 
 

辽宁省财政厅文件






辽财会〔2025〕18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颁发安振晔等61位学员辽宁省
高端会计人才毕业证书的通知
 
[bookmark: _GoBack]各有关单位：
为扎实践行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，持续提升我省会计队伍整体素质，我省于2020年启动辽宁省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。根据《辽宁省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实施意见》（辽财会〔2022〕127号），安振晔等61位学员已于2023年5月至2025年8月圆满完成辽宁省第三期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全部培训项目，经考核合格，准予毕业，特颁发“辽宁省高端会计人才毕业证书”。
 
附件：辽宁省第三期高端会计人才培养班毕业学员名单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财政厅
2025年8月11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 
抄送：财政部会计司，各市财政局
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11日印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财政厅
2025年8月11日
 
 
